	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采购项目合同验收书

根据政府采购项目（采购合同编号：                ​ ）的约定，我单位对（      项目名称  ）政府采购项目中标（或成交）供应商（ 公司名称          ）提供的货物（或工程、服务）进行了验收，验收情况如下：


	国资处立项编号：

	
	验收方式：

	□自行验收         □委托验收

	验收内容详见附表清单

	合        计

	￥             　       元  

	合计大写金额：


	备注

	可另附清单，进口产品参数以设备铭牌标注为准，与免税表设备名称、型号不同需另附说明。


	实际供货日期

	　

	合同交货

验收日期

	　


	验收具体内容

	（应按采购合同、采购文件、投标响应文件及验收方案等进行验收；并核对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在安装调试等方面是否违反合同约定或服务规范要求、提供的质量保证证明材料是否齐全、应有的配件及附件是否达到合同约定等。可附件)


	验收小组意见

	验收结论性意见：


		
		有异议的意见和说明理由：                                      

签字：


	验收小组成员签字：


	
	其他相关人员签字：


	中标或者成交供应商负责人签字或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采购人或受托机构的意见（盖章）：

联系电话：           年   月   日



	


注：
（1）以上内容为必填内容，所供货物的维保内容需详细说明，请另添加附件。（2）供应商填写完成后与国资处项目负责人联系验收事宜。

如含进口减免税产品，验收完成后需复印一份用于办理固定资产入库手续。

（4）此表一式肆份。国资处、办理转账，使用单位、供货单位各存留一份。

附表：货物清单

	序号
	货物名称
	型号规格
	数量
	单价(元)
	合计(元)
	出厂（机身）号
	生产厂家（全称）
	安装地点(具体到房间号)
	使用人

（签名）
	进口减免税货物须填写
	备注

	
	
	
	
	
	
	
	
	
	
	国别
	征免税

证明编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备注：


广西医科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处制表（一式四份，每联附一份）
